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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 

 
 

新涉农办〔2019〕1 号 

 

关于下达 2019 年新丰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 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 

县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

实施方案 (试行) 》（粤府[2018]123 号）、韶关市财政局《关

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（生态林业建设）的通知》

（韶财农[2019]41 号）、《关于下达 2019年省级涉农转移支

付资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农[2019]63 号）、《关于下

达 2019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农

[2019]68号）精神，经新丰县涉农资金整合领导小组会议决议，

现将 2019年新丰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（第一批）下达给你们（详

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下达的资金按照国务院《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

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》以及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




